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辦理之各項業務所收之地政規費暨本府之電傳資訊資料彙編。
 本表編製2份，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1份送主計處（室），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路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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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填表說明：

－ －提 用 登 記 儲 金

－儲 滿 五 年 之 登 記 儲 金

儲滿五年之登記儲金-備註

提 存 登 記 儲 金 － 備 註

提 用 登 記 儲 金 － 備 註

1,327,955 6,389,631提 存 登 記 儲 金

1,412,477 7,048,686 1,412,477 7,048,686

192,471 1,046,217

102,104 391,172

192,471 1,046,217

101,524 388,602

電 傳 資 訊

電 子 謄 本

其 他

1,320,626

12,036,502

1,213,500

782,719

1,287,095

6,551,331

30,000

5,562,408

58,483,912

5,543,950

3,256,797

6,204,189

31,485,889

122,000

1,187,230

10,764,298

1,205,980

778,061

1,260,430

6,128,056

30,000

4,996,927

52,509,628

5,506,990

3,231,965

6,155,594

30,037,034

121,200

土地法第65條登記費

土地法第76條登記費

書 狀 費

登 記 罰 鍰

地籍圖冊閱覽抄錄費

複丈費及建物測量費

地 目 變 更 勘 查 費

24,928,825 119,145,220 23,060,527 111,042,843合 計

中華民國104年 5月

彰化縣徵解地政規費

1112-04-05-2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20日內編報

編製機關

 表　　號

 單位：新台幣元

徵       收       數 解        庫        數

規 費 名 稱 備          註
本   月 本年累計 本  月 本年累計


